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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首届“侨乡雏鹰之星”竞赛活动的通知
各市（区）团委、教育局、文明办、少工委，市直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深入贯彻第六次全国少代会精神，落实胡锦涛总书记贺信精神和《关于加强我省中小学校共青团和少先队工作的意见》（粤办发【2009】27号）的要求，深化“南粤少年雏鹰行动”，更好地引导全市广大少年儿童深入践行“四好少年”，团市委、市教育局、市文明办、江门日报社、江门广播电视台、市少工委决定联合开展首届“侨乡雏鹰之星”竞赛活动。首届“侨乡雏鹰之星”竞赛活动将把“四好少年”的具体内容及要求融贯于生动活泼的竞赛评比中，从中选拔并树立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点、本地特色的“侨乡雏鹰之星”，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深入践行“四好少年”，争当“侨乡雏鹰之星”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共青团江门市委员会、江门市教育局、江门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江门日报社、江门广播电视台、少先队江门市工作委员会
协办单位：中青全通（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粤雏鹰之星”专项工作组）
三、活动对象

我市6至14岁的广大少年儿童
四、活动时间

2010年10月至2011年6月

五、活动使用平台

南粤雏鹰网（http://www.gdcy52.org/cystar/index.jsp）
六、活动方式

（一）报名方式
首届“侨乡雏鹰之星”竞赛活动将通过网上报名的方式参赛。

（二）竞赛方式

1、首届“侨乡雏鹰之星”竞赛活动共分文明之星、自强之星、奉献之星、才艺之星、智慧之星、活力之星6个评选类别。在县级竞赛中，各市（区）团委、教育局、少工委对符合参赛条件的选手及其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择优推报至上级团委、教育局及少工委，市级相关单位将组织评委，对各市（区）推报的选手及申报材料进行综合性复查评审，并在市级竞赛中评选首届“侨乡雏鹰之星”。
2、参报各类别“侨乡雏鹰之星”的具体要求：
（1）文明之星：积极参与文明和谐校园建设，养成良好习惯和文明礼仪，具备较高文明素养，并发挥表率作用；
（2）智慧之星：热爱科学，积极参与阅读活动及学科与科技竞赛活动，并取得优良成绩；
（3）活力之星：积极参加阳光体育活动，坚持体育锻炼，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并在各类运动竞赛中取得优良成绩；
（4）才艺之星：积极参与各项校园文化艺术活动，不断提高艺术修养，并取得突出成绩；
（5）奉献之星：乐于助人，积极参与手拉手和志愿服务等活动，并有突出表现；
（6）自强之星：身处逆境自强不息，克服困难，积极进取，并取得一定成绩。

3、各市（区）也可以依托本次竞赛评出本级“侨乡雏鹰之星”，表彰名额及办法由本级组织决定。

（三）材料要求

请各市（区）团委、少工委将首届“侨乡雏鹰之星”候选人登记表作统一收集整理，并将表格的电子版及纸质版（纸质版要求一式两份）,于2011年3月31日前报送至团市委及市少工委。

七、活动流程
（一）（2010年12月-2011年1月）报名发动

各市（区）团委、教育局、少工委以及基层学校少先队组织要认真做好宣传组织工作，广泛发动少年儿童通过网上报名参与竞赛活动，（具体名额详见附件1）。参赛选手报名时，必须按照网络要求填写注册信息，上传事迹材料（1500字左右）、简介（300字左右）、大1寸彩照及生活照（不小于400×300像素）各2张,在活动专题及时更新博客，发表题为“争当四好少年”和“我与雏鹰争章的故事”的文章（字数不少于500字）。此外，各市（区）团委、少工委要密切关注本城区南粤雏鹰网的使用情况，并负责做好网页的运行和管理工作。
（二）县（市、区）级竞赛（2011年2月—4月）
各市（区）团委、教育局、少工委及基层学校少先队组织要充分结合本地实际及特色，以争当“四好少年”为主题，严格按照“雏鹰争章”体系，有计划、有重点、分阶段开展雏鹰争章为主题的少先队队日及校园文化活动。各市（区）团委、少工委要从竞赛活动的参赛选手中挑选推报表现突出、富有本地区特色的优秀少先队员参加市级竞赛活动，并将推荐选手名单及相关材料于2011年3月31日前报送至市少工委。
（三）市级竞赛（2011年5月—6月）

团市委、市少工委将组织专家，对各市（区）报送推荐选手的事迹材料进行综合评审，最终选拔首届100名“侨乡雏鹰之星”。
八、有关说明
（一）关于个人自荐参评参赛
为扩大活动参与面和确保公平公正，各级少工委和少先队员个人可以推荐或自荐形式（直接登陆竞赛网页或向当地少工委报名）参赛。各级组委会要认真核实相关材料。
（二）关于农村地区优秀少先队员参赛
竞赛活动要对农村地区少先队员适当倾斜，各地推荐的“雏鹰之星”和优秀少先队员人选中农村地区少先队员原则上不少于20％。各有关单位要对不具备上网条件的农村地区少先队员提供便利和帮助，确保他们能顺利参赛。
（三）“侨乡雏鹰之星”与“南粤雏鹰之星”的参赛资格对接
已报名参加第二届“南粤雏鹰之星”竞赛的少先队员相关资料会转移至首届“侨乡雏鹰之星”的网站上，不需要选手重新报名，自动获得参赛资格。凡参与首届“侨乡雏鹰之星”评选活动的少先队员，均自动确认第三届“南粤雏鹰之星”的竞赛资格。
九、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市（区）团委、教育局、文明办、少工委以及各类新闻媒体单位对此要高度重视、加强合作，成立本级活动组委会，制定具体可行的活动实施方案，加大活动的宣传和发动力度，吸引我市广大少年儿童积极参与本次竞赛活动。

（二）形成合力，打造品牌。各市（区）团委、教育局、少工委要密切沟通、相互协作、形成合力，贯彻第六次全国少代会精神为宣传导向，积极引导全市少年儿童深入践行“四好少年”所提出的各项要求，为“南粤少年雏鹰行动”这一少先队品牌活动的深入开展和社会文化氛围的营造打下坚实的工作基础。
（三）健全机制，认真落实。各市（区）团委、教育局、少工委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落实关于建立和健全各级“雏鹰之星”评选的表彰机制和工作要求，加强对学校少先队组织“雏鹰之星”表彰工作的指导和统筹。

联系人：邓丁铭，电话（传真）：3273552，邮箱：jmtwxsb@163.com。
附件：1、各市（区）报名参加竞赛活动名额参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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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各市（区）报名参加竞赛活动名额参考表
	地区
	名额
	备注

	市直
	200
	

	蓬江区
	3000
	

	江海区
	1000
	

	新会区
	2000
	

	台山市
	1500
	

	开平市
	1400
	

	鹤山市
	1200
	

	恩平市
	700
	

	总计
	11000
	


附件2：
首届“侨乡雏鹰之星”候选人登记表
市      县（区）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贴相片处

（大一寸彩照2张）

	出生年月
	
	学校名称及所在中队
	
	

	联系电话
	
	中队辅导员及联系电话
	
	

	家庭地址
	
	

	申报类型
	雏鹰文明之星（   ）      雏鹰奉献之星（   ）     雏鹰自强之星（   ）
雏鹰才艺之星（   ）      雏鹰智慧之星（   ）     雏鹰活力之星（   ）

	市级以上
表彰情况
	（此项可另附纸）

	先事
进迹
	（此项可另附纸，含1500字左右的事迹材料和300字以内事迹简介各1份）

	所在
学校
意见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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